太湖县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调动全县各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鼓励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投入，防控金融风险，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促进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太湖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太湖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太湖县支行、中国银行太湖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太湖县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太湖县支行、徽商银行太湖支行、太湖县农村商业银行、太湖江淮村镇银行。
　　（二）金融监管部门：县投金办、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办。
　　（三）其他金融机构：各保险机构包括在县内设支公司的保险单位(凭安徽保监局、上级政府函文并报县投金办备案)、县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国元证券太湖营业部。
小池镇银燕农村资金互助社比照其他金融机构考核。
　　当年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事件的金融机构和当年新设机构不参加考核。未完成县政府下达目标任务的，实行一票否决。
　　二、考核指标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
　　1.基本考核指标（基本分100分）
　　（1）存贷比(15 分)：达到30%的得基本分7分，每增加5%加1 分，最高加8 分。
　　（2）贷款余额(30 分)：达到2亿元的得基本分15分，每增加1 亿元加1.5 分，最高加15 分。
　　（3）贷款增量(30 分)： 新增0.3 亿元以下的得基本分15 分，每增加0.3 亿元加2 分，最高加15 分。
　　（4）贷款增速(15分)：达全县平均增速的得基本分10 分，每高出1%加1 分,最高加5分。低于全县平均增速的得8 分,负增长的不得分。
　　（5）完成年度工作任务（10分）：按县政府下达的年度新增信贷任务完成比例折算得分，每10%折算1分，最高得10分。
　　2.加分因素
　　（1）超额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按超额完成数排序，最后一名加2分，名次每上升一位加0.5分。
　　（2）引进外地资金：引进外地资金（主要指银团贷款）每5000万元加0.5分,最高加5分。
　　（3）创新金融产品：增加贷款品种并有效投放的，每项创新业务品种加2分，最高加6分。
　　（二）保险机构
　　1.当年保费收入(30 分)：当年保费收入达到上年水平的得20 分，每增长(减少)5 个百分点加(减)1 分，最高加10分。
　　2.当年赔付金额(40 分)：当年赔付金额达到上年水平的得30 分，每增长(减少)5 个百分点加(减)1 分，最高加10分。
　　3.规范管理(30 分)：经营管理规范，报表及时、准确、完整，积极参加行业自律活动，依据考核情况得分，最多得10 分；全年无有效投诉事件的得15 分，发生一起投诉扣3 分，扣完为止；主动完成县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配合县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依据考核情况得分，最多得5 分；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本项不得分。
    涉及政策性保险业务，由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情况，经县投
金办审核，不受保费总收入、赔付金额增幅等条件限制。
    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小池银燕农村资金互助社、国元证券太湖营业部由县投金办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综合评定。
　　三、考核奖励
    （一）银行业机构按得分高低，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一、二、三等奖各1名，分别奖励10万元、8万元、6万元，其中奖励单位主要负责人不低于该单位所得奖金总额的40%。
　　（二）其他金融机构设奖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分别奖励4万元、2万元。
　　（三）完成全年小额扶贫贷款任务的银行，比照银行业金融考核一等奖予以奖励。
　　（四）全县当年贷款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分别给予县投金办、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办奖励各6万元。
　　（五）设金融工作先进个人30名，原则上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县金融管理部门中评选，每人奖励1000元。奖金拨付至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负责发放。
　　（六）获银行业机构一等奖的单位可对单位职工奖励2个月工资，二等奖的单位可对单位职工奖励1个半月工资，三等奖的单位可对单位职工奖励1个月工资。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解决。
　　（七）县政府对获奖金融机构及获奖个人给予通报表扬，对获奖机构抄送其上级单位。
　　（八）考核工作由县财政局（县投金办）负责组织，县人民银行、县银监办等部门配合，共同对考核对象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确保考核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考核结果报县政府审定。如发现考核对象提供资料有弄虚作假的，将取消所获荣誉，追回所获奖励。
　　四、其他事项
　　（一）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太湖县支行的考核剔除邮政代理营业机构数据。
　　（二）本考核办法由县财政局（投金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太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太湖县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太政办发〔2016〕1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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